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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或者“受托管理人”）编制本报告

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提供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

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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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本期债券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债券简称：21 中南 01 

3、债券代码：149391.SZ 

4、发行规模：10.0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余额为 10.00

亿元。 

5、发行品种：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6、发行期限：4 年（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7、起息日：2021 年 3 月 17 日 

8、兑付日：2025 年 3 月 17 日 

9、债券利率：7.30%。 

10、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1、最新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出具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DGZX-R【2022】00511），确定江苏中南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21 中南

01”的信用等级维持 AA+；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发布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下调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东方金诚信用评级委员会决定

将中南建设主体信用等级由 AA+下调至 AA，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同

时将“21 中南 01”信用等级由 AA+下调至 AA；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

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出具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

关债项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2】0432 号），

经信用评级委员会评定，此次跟踪评级维持中南建设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

级展望维持为负面，同时维持“21 中南 01”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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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回售或到期的公司债券。 

二、备案情况 

2020 年 9 月 4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112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

准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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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锦石 

注册资本：370,978.8797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常乐镇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 号 A 栋 9 楼 

信息披露负责人：梁洁 

联系电话：021-61929799 

传真：021-6192973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承接业务）；土木建筑工程施

工，物业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一）2021 年度主要业务开展情况 

1、房地产业务 

2021 年发行人房地产业务虽然也受到市场调整和疫情波动的影响，但发行

人坚持大众主流产品定位，聚焦核心市场，受到的冲击小于整个行业。2021 年

发行人合同销售金额 1,973.7 亿元，销售面积 1,468.7 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减少

11.8%和 12.9%，低于行业 17.8%和 15.6%的降幅。平均销售价格 13,439 元/平方

米，同比上升 1.2%。在销售金额中一、二线城市占比 42%，同比略有上升。 

针对市场调整，发行人逐步放慢了投资和施工。2021 年发行人新增项目 45

个，规划建筑面积合计 752.0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50.6%。新增项目平均地价约

3,837 元/平方米，比同比下降 23.5%。2021 年发行人实现新开工面积 989.3 万平

方米，同比减少 27.1%，完成竣工面积 1,020.4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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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竣工规模下降，但由于并表比例有所增加，发行人 2021 年房地产业务

结算收入 560.4 亿元，同比减少 4.3%，降幅明显低于竣工规模。由于第四季度

市场调整进一步深入，发行人加大了现房库存的去化，降低预售监管政策严厉

执行的影响，增加更多自由现金，这些当期销售当期确认收入的资源降低了发

行人的盈利。全年发行人房地产业务结算毛利率 10.69%，同比减少 8.45 个百分

点。 

截止 2021 年末，发行人全部开发项目 503 个，其中在建项目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约 2,974.4 万平方米，未开工项目规划建筑面积合计约 1,160.5 万平方米，

可竣工资源总面积 4,134.9 万平方米，其中一二线城市面积占比约 36%，三四线

城市面积占比约 64%。期末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已售未结算资源 1,344.6 亿元，

是 2021 年结算收入的 2.40 倍。 

2、建筑业务 

受疫情和房地产行业调整影响，2021 年发行人建筑业务新承接（中标）项

目合同总金额 212.6 亿元，同比减少 30.7%。其中 3 亿元以上项目 26 个，占比

54%。2021 年发行人施工的 3 个项目获得省级优质结构奖，彰显了发行人的质

量管理水平。 

由于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扩展，发行人的收入确认也受到影响，2021 年发行

人建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51.4 亿元，同比增长 13.3%。发行人针对部分业主的

风险拨备也有所增加，这影响了其的利润水平。2021 年发行人建筑业务综合毛

利率 6.43%，同比下降 2.22 个百分点。 

（二）各项主营业务分析 

1、营业收入情况 

表 2-1：发行人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比例

（%）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房地产开发 5,604,443.10 70.75 5,857,022.26 74.52 -4.31  

建筑施工 2,514,463.96 31.74 2,219,706.14 28.24 13.28 

酒店及其他 178,397.43 2.25 195,576.99 2.49 -8.78 

内部交易抵消 -376,253.89 - -412,220.56 -5.24 -8.73 

合计 7,921,050.59 100.00 7,860,084.83 100.00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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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7,921,050.59 万元，同比增加 0.78%，主

要系 2021 年度建筑施工业务收入有所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情况 

表 2-2：发行人营业成本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比例

（%）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房地产开发 5,005,250.77 70.23  4,735,734.61 72.85  5.69 

建筑施工 2,352,782.94 33.01  2,027,788.65 31.19  16.03 

酒店及其他 117,796.83 1.65  124,278.61 1.91  -5.22 

内部交易抵消 -349,122.97 -4.90  -386,873.36 -5.95  -9.76 

合计 7,126,664.96 100.00 6,500,928.51 100.00 9.63 

2021 年度，发行人的营业成本为 7,126,707.57 万元，同比增加 9.63%，主

要系 2021 年建筑施工业务收入增加，其营业成本同步增加所致。 

3、营业收支变动情况 

表 2-3：发行人营业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本年比上年变化（%） 

一、营业收入 7,921,050.59 7,860,084.83 0.78 

减：营业成本 7,126,664.96 6,500,928.51 9.63 

税金及附加 229,547.16 195,569.33 17.37 

销售费用 230,403.04 173,021.97 33.16 

管理费用 347,352.42 282,056.64 23.15 

研发费用 6,041.93 6,084.27 -0.70 

财务费用 122,328.24 54,952.18 122.61 

加：其他收益 16,056.51 14,384.01 11.63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91,593.83 428,952.54 -55.3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 失 以 “-” 号 填

列） 

53,595.44 28,941.83 85.18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81,840.07 -4,684.49 1,647.0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298,680.79 -49,835.28 4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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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59.11 1,434.69 -88.91 

二、营业利润 -260,403.15 1,066,665.22 -124.41 

加：营业外收入 9,078.65 7,386.16 22.91 

减：营业外支出 26,173.82 22,376.98 16.97 

三、利润总额 -277,498.31 1,051,674.40 -126.39 

减：所得税费用 53,066.61 271,267.79 -80.44 

四、净利润 -330,564.92 780,406.61 -142.36 

注：本年比上年变化（%）中“+”代表增加，“-”代表减少。 

（三）未来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 

2022 年，发行人房地产业务将继续坚持大众主流产品定位，聚焦长三角、

山东、华南以及内地人口密集核心城市布局，通过提高运营周转效率，获得更

好的资产回报水平。在此基础上，公司将进一步响应国家导向，进一步聚焦投

资区域，加强对进入市场客户需求的研究，不断推动产品升级；公司将进一步

简化组织架构，加强对过程的管控，更好应用信息化工具，控制经营风险；发

行人将进一步严格投资要求，控制规模增长，更好平衡项目回报和公司的资产

回报；发行人将在进一步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实现卓越运营基础上，探索代建

业务，为行业输出更好的经营管理。 

在市场仍处于调整阶段时，发行人将坚持审慎投资，确保经营安全。在国

家推进行业良性循环政策作用下，市场回暖后，发行人才会考虑扩大投资。在

市场明确回暖之前，发行人将根据市场变化确定推盘速度，保持灵活的价格策

略，控制库存的增长。 

2022 年发行人建筑业务也将进一步加强对进入区域的深耕，进一步聚焦优

质客户，加强对政府平台公司、央国企及优质民营企业非住宅设施业务的扩展，

降低住宅项目的占比；发行人将进一步加强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提高工业化

和模块化水平，降低对传统劳动力的依赖，进一步提高施工质量；公司将进一

步推进组织升级，提高综合管理水平，加强对 EPC 等综合业务的承接能力。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情况 

（一）主要财务数据 

表 2-4：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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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变动比例（%） 

总资产 36,797,652.18 35,925,345.27 2.43 

总负债 32,518,218.73 31,089,028.68 4.60 

净资产 4,279,433.45 4,836,316.60 -11.5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41,452.06 2,870,111.16 -18.4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53,471.56 2,441,471.22 -40.47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921,050.59 7,860,084.83 0.78 

利润总额 -277,498.31 1,051,674.40 -126.39 

净利润 -330,564.92 780,406.61 -142.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03,649.42 564,455.50 -17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7,198.05 846,744.88 98.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546.63 -1,390,950.82 78.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7,021.80 1,371,680.86 -272.56 

（二）主要财务指标 

表 2-5：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及变动情况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变动比例 

（%） 

资产负债率（%） 88.37 86.54 2.11 

流动比率 1.06 1.18 -10.17 

速动比率 0.39 0.46 -15.22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比例 

（%）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07 14.75 -107.25 

利息保障倍数 -0.23 1.62 -114.20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55 2.80 26.79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10 1.71 -105.8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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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约定情况 

发行人在《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约定：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将按照相关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将用于公

司生产经营需要，归还存续公司债、金融机构借款、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投资

等。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公司的具

体情况确定。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全部用于偿还到期或回售的公司债券。

该资金使用计划将有利于调整并优化公司负债结构，改善资金状况。”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10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99,300.00 万元，主承销商已于发行结束后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全部用于约定用

途。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核查表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表 3-1：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承诺情况 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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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资金用途 承诺使用金额 实际资金用途 
实际使用金

额 

1 
用于偿还到期或回售

公司债券 
99,300.00 

用于偿还到期或回售公

司债券 
99,300.00 

合

计 
- 99,300.00 - 99,300.00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共使用募集资金 99,300.00 万元，用于偿付

“17 中南 01”回售本金，符合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项目变更情况。 

3、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存在闲置

募集资金的情况。 

三、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本期债券现有 1 个募集资金专户，具体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 

银行账号：32050164753600002137 

账户名称：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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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完成 2022 年度兑息（节假日顺延），将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兑付，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违约情况。 

本期债券设置了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本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尚未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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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执

行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 

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无担保。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按时、足额偿付本期债

券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

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本期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发行人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

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

面的顺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照本募集说明

书披露的用途使用。 

（二）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

的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

工作日内，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

作。 

（三）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

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

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

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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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协调债券持有人

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协调债券持有人，

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

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在公司可能出现

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五）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

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及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

偿付作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

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

债风险。 

（七）其他保障措施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发

行人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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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负责人不得调离。 

报告期内，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无重大变化。 

二、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相关偿债保障措施执行良好。 

三、与发行人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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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召开“21 中南 01”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会议审议事项为《关于豁免发行人违约责任的议案》。本次会议表决结果

如下： 

（1）同意票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 7,300,000 张，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债券持有人所持未偿还债券张数的 90.53%，占本期债券未偿还总张数的

73.00%； 

（2）反对票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 0 张，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债券持有

人所持未偿还债券张数的 0.00%，占本期债券未偿还总张数的 0.00%； 

（3）弃权票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 763,220 张，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债

券持有人所持未偿还债券张数的 9.47%，占本期债券未偿还总张数的 7.63%。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相

关规定，《关于豁免发行人违约责任的议案》获本次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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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一、募集说明书约定情况 

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和东方金诚及大公国际的评级业务制度，东方金诚

和大公国际将在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存续期内密切关注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经营管理状况、财务状况及可能影响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实施定期跟踪评级

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在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年报

后的两个月内且不晚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的六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不定期跟踪评级在东方金诚或大公国际认为可能存在对受评主体或债券

信用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启动，并在启动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不定期

跟踪评级报告。 

跟踪评级期间，东方金诚及大公国际将向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送跟踪评级联络函并在必要时实施现场尽职调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应按照联络函所附资料清单及时提供财务报告等跟踪评级资料。如江苏

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资料导致跟踪评级无法进行时，东方

金诚和大国际将有权宣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或终止评级。 

东方金诚及大公国际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将按照《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

证券评级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同时在交易所网站、东方金诚网站

http:/http://www.dfratings.com、大公国际网站（http://www.dagongcredit.com/和

监管部门指定的其他媒体上予以公告，且在交易所网站公告的时间不晚于在其

他交易场所、媒体或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东方金诚还将根据监管要求向

相关部门报送。 

二、实际执行情况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出具的《江苏中南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DGZX-R

【2022】00511），确定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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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21 中南 01”的信用等级维持 AA+。 

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发布的《东方金

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下调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

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东方金诚信用评级委员会决定将中南建设主体信用等

级由 AA+下调至 AA，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同时将“21 中南 01”信用

等级由 AA+下调至 AA。 

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出具的《江苏中

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东方金诚

债跟踪评字【2022】0432 号），经信用评级委员会评定，此次跟踪评级维持中

南建设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负面，同时维持“21 中南 01”信

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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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负责处理 “21 中南 01”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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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

的规定以及《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在

中国境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关注发行人的

经营和财务状况，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关联方交易情

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并按照受托协议的约定对上述

情况进行核查，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

的义务，积极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监督 

在受托管理期间，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和三方资金监管协议

的约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进行审核，保证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募集说明

书约定一致。 

三、定期跟踪机制及履行情况 

（一）定期报告 

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披露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披露了《江苏中南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了《江苏

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临时报告 

受托管理人形成了每月月初督促发行人进行重大事项核查的机制。中山证

券每月初以邮件形式发送《重大事项自查通知》，提示发行人对上月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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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查，发行人自查后以《重大事项确认表》的方式回复给中山证券。针对

《重大事项确认表》触发的重大事项，中山证券及时对相关事项和底稿进行收

集和核查确认，督导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以告知投资者，并出具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披露如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表9-1：本期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情况 

出具时间 公告名称 简要描述 
对偿债风险的影响及处理

结果 

2021 年 9 月 15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南云锦因合同纠纷向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起

诉密云经开总公司、北京

众智、国邦京基，案号：

（2020）京 03 民初 570

号。 

无重大不利影响 

2022 年 5 月 9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金诚”）出具《东方金诚国

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

下调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

项信用等级的公告》（东方

金诚公告[2022]0056 号），

下调中南建设主体信用等

级至 AA，评级展望调整

为负面。 

本次评级调整事项触发了中

南建设已发行的“17 中南

01”、“19 中南 02”、“19 中

南 03”、“20 中南 01”、“20

中南 02”、“21 中南 01”共

6 只公司债券及“20 中南建

设 MTN001”、“20 中南建

设 MTN002”、“21 中南建

设 MTN001”共 3 只中期票

据的违约条款及评级承诺条

款。 

除“17 中南 01”、“19 中南

02”、“20 中南 01”三只债

券外，剩余 3 只公司债券及

3 只中期票据均豁免了因东

方金诚下调发行人评级而触

发的违约条款或评级承诺条

款。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发布公告，宣布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提前兑付

并摘牌“17 中南 01”、“19

中南 02”、“20 中南 01”三

只债券，偿付完成后，因评

级下调而导致的条款触发事

项均已得到解决。 

四、债券兑付兑息及回售工作的监督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 3 月 17 日。受托管理人于付息前提示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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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2022 年度付息工作。受托管理人还于付息前向发行人发送本期债券 2022

年兑息所需准备的所有材料，包括发行人兑息工作清单等，督促发行人根据兑

息工作清单要求的时间节点完成本期债券 2022 年度兑息工作。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按时支付 21 中南 01 利息 7,300.00 万元。 

本期债券设置了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本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尚未到行权日和到期日。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情况 

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召开“21 中南 01”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会议审议了《关于豁免发行人违约责任的议案》的事项。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21 中南 01”的受托管理人，积极落实并督促

了发行人及其他相关方落实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按照规定和约定及时披露决

议落实的进展情况和后续安排，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法定或约定的权利。 

六、报告期内发行人监管检查情况及整改落实情况 

2022 年 3 月，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江苏证监局关于做好 2022 年辖

区公司债券自查工作的通知》（苏证监会计字【2022】22 号），发行人根据要

求对募集资金情况、信息披露情况、偿债能力情况和公司治理情况逐条自查，

并形成自查结果。发行人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提交《2022 年公司债券发行人自

查工作底稿》及《2022 年公司债券发行人核查问题及整改情况汇总表》。 

本次自查中，发现发行人募集资金和偿债能力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如下： 

募集资金方面，发行人部分债券到期还本付息通过自有账户完成，未对投

资者人利益产生影响。发行人后续将加强对专户的使用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使

用、本息偿付及专户使用符合相关监管规定及协议约定。 

偿债能力方面，受行业环境等因素影响，发行人 2021 年度计提了较大规模

减值损失，发生亏损；同时，发行人 2021 年度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多，期末现

金余额较期初减少较多，上述事项可能对公司偿债能力存在一定影响。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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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依赖有息负债发展的原则，将继续做好货币资金及负债管理工作，确保

经营稳定，保障公司各项债务的按期偿付。 

受托管理人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已督导发行人加强内部管理，做好整改

工作，切实维护投资人利益。后续将对发行人持续关注，持续督导发行人按照

相关监管规定履行职责，切实做好受托管理工作。 

七、其他履职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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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偿债能力影响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及偿债意愿分析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

别为 1.06 和 0.39；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88.37%，

2021 年度的贷款偿还率和利息偿还率均为 100%。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有息负债（含期末应付利息）622.8 亿元，比 2020

年末减少 176.3 亿元，有息负债与年度经营规模比值继续在行业保持最低水平。

发行人保持了良好的经营性现金流状况，全年经营性现金流入 1,446.7 亿元，是

一年内到期的各类有息负债（含期末应付利息）的 6.0 倍。年内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7 亿元，连续保持正值。2021 年末发行人货币资金 224.1 亿

元，比 2020 年末减少 104.5 亿元，减少金额小于有息负债。 

2021 年，发行人实现净利润-330,564.92 万元，较上年度下降 142.36%；实

现经营性净现金流入 1,677,198.05 万元，继续保持正值；期末账面货币资金

2,240,733.31 万元，对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覆盖率达 92.45%。 

2021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余额为 30,066,664.51 万元，其中存货为

19,013,430.29 万元，占期末流动资产的比重为 63.24%。发行人必要时可通过流

动资产变现获取偿债资金。 

2021 年度，发行人现金利息保障倍数为 3.55，较上年同期增加 26.79%，偿

债能力指标总体保持良好。 

二、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事项。

中山证券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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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113,277.00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表 10-1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类型 担保余额 担保期 

成都昀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4,880  36 个月 

重庆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400  36 个月 

沈阳中南屹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49,912  12 个月 

佛山雅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5,536  36 个月 

儋州润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3,390  12 个月 

南宁景信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45,800  36 个月 

南宁景信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49,000  60 个月 

潍坊市中南锦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4,000  36 个月 

深圳市宝昱投资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68,000  24 个月 

深圳市金中盛投资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0  24 个月 

淮安市锦熙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1,220  36 个月 

张家港锦裕置地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7,712  36 个月 

太仓市敏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4,850  60 个月 

海门市海诚置业有限公司 流动性支持 7,500  36 个月 

盐城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865  12 个月 

常州唐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6,531  36 个月 

西安源恩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38,500  36 个月 

商丘育华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3,675  24 个月 

杭州德全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8,250  36 个月 

绍兴聚嵘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9,133  36 个月 

宁波杭州湾新区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4,125  36 个月 

宁波杭州湾新区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921  - 

诸暨祥生弘宜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5,149  18 个月 

余姚力铂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8,900  36 个月 

余姚金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75,500  36 个月 

温州景容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5,490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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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兆瓯房地产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31,212  36 个月 

常熟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9,000  36 个月 

德清锦叶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3,000  24 个月 

南通欣和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953  36 个月 

江苏锦泽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33,600  48 个月 

安徽省宁国市鸿鹰生态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同时

为并表公司上海中南锦时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

保） 

连带责任担保 18,000 24 个月 

太仓市淏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36,000  36 个月 

太仓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2,000  36 个月 

常州市宏禾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22,026  36 个月 

重庆万涪达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0,950  18 个月 

江苏太云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9,839  12 个月 

无锡唐美房地产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6,867  36 个月 

阜南中南新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44,300  132 个月 

烟台沐源置业有限公司(同时为并表公司青岛中南世

纪城房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62,000  36 个月 

南通嘉意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8,000  36 个月 

绍兴驭远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34,170  36 个月 

江苏港龙华扬置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3,122 12 个月 

山东指南帮教育文化咨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1,000 24 个月 

合计 - 1,113,277.00 - 

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发行人发展需要，目前发行人经营正常，担保事项对

偿债能力影响较小。 

二、发行人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1、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

预计负债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中南云锦（北京）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起诉北京密云经

济开发区总公司、北京众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邦

京基（北京）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8,555 否 二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2020 年 8 月 18

日、2020 年 8 月

25 日、2021 年 4

月 27 日、2021 年

8 月 27 日和 2021

年 9 月 8 日 

刊 登 于 指 定 媒 体 的

《关于中南云锦有关

诉 讼 情 况 的 公 告 》

（ 2020-163 ）、《 2020

年 半 年 度 报 告 》、

《 2020 年度报告》、

《 2021 年 半 年 度 报

告》和《关于中南云

锦有关诉讼进展情况

的公告》 

2、其他诉讼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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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

预计负债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张文华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起诉江苏中南建筑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 否 二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2017 年 8 月 24

日、 

2018 年 4 月 27

日、 

2019 年 4 月 23

日、2019 年 8 月 27

日、 

2020 年 4 月 28

日、 

2020 年 8 月 25

日、2021 年 4 月 27

日和 2021 年 8 月

27 日 

刊 登 于 指 定 媒 体 的

《 2017 年半年度报

告》、《 2017 年度报

告》、《 2018 年度报

告》、《2019 年半年度

报告》、《2019 年度报

告》、《2020 年半年度

报告》、《2020 年度报

告》和《2021 年半年

度报告》 

海门中南世纪城开发有限公

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起诉南通麒麟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海门大生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沈卫祥 

1,991 否 二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公司诉唐山国际旅游岛管理

委员会、唐山湾三岛旅游区

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注 1 

56,996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2021 年 8 月 27 日 

刊 登 于 指 定 媒 体 的

《 2021 年半年度报

告》 

公司诉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唐山湾三岛旅

游区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注

2 

12,719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诉北京天洋基业投

资有限公司
注 3 

18,088 否 强制执行 胜诉 强制执行中 

江苏焕锦房地产有限公司诉

新沂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注 4 

10,049 否 二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诉唐山恒瀚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恒世

投资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

团北京有限公司、深圳恒忆

格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 5 

13,292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2022 年 4 月 26 日 
刊 登 于 指 定 媒 体 的

《2021 年度报告》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诉河北鼎嘉琪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地产

集团石家庄有限公司、恒大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 6 

10,550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诉成都金尊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

团成都有限公司
注 7 

16,038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诉德阳欣恒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

团成都有限公司
注 8 

23,342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诉成都国宏腾实业

有限公司、成都鑫苑人居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鑫苑置业

成都有限公司、河南鑫苑置

业有限公司、鑫苑中国置业

有限公司
注 9 

25,900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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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

预计负债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诉菏泽市人民政

府、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注 10 

21,883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诉济南贵达置业有

限公司
注 11 

12,746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诉咸阳恒远置业有

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西安

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注 12 

16,099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诉营口市熊岳城市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营口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注 13 

10,352 否 二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海生龙湖园（固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文昌中南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海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海

丰、杨海红
注 14 

50,000 否 一审中 未有结果 未到执行阶段 

注 1：公司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唐山国际旅游岛管理委员会偿还投资建设工程款 48,240 万元，

偿还垫付的拆迁费用 8,756 万元，诉请唐山湾三岛旅游区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对其中 25,071 万元工程款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全部费用。 

注 2：公司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书》

及其《补充协议》，向公司支付有关工程款 12,719 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全部费

用。 

注 3：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诉请北京天洋

基业投资有限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确认我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付工程欠款 18,088

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费用。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欠款

18,088 万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并确认我方就施工的工程在 17,271 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

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已申请立案执行，尚在强制执行中。 

注 4：公司持股 75%的子公司江苏焕锦房地产有限公司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新沂市城市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定金 5000 万元，赔偿因其违约解除合同造成的双倍返还定金仍不足以弥补的损失

5049 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等有关费用。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单方解除合

同行为构成违约，承担违约责任，给付我方 4721 万元，同时其他诉讼请求。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已向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二审审理中。 

注 5：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唐山恒瀚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确认我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

13292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费用，诉请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注 6：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河北鼎嘉琪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确认我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

10,550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费用，诉请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注 7：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成都金尊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确认我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

16,038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费用，诉请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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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8：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诉请德阳欣恒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确认我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

23,342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费用，诉请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注 9：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成都国宏腾实

业有限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确认我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 25,900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费用，诉请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已和解撤诉结

案。 

注 10：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菏泽市人民

政府、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解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确认我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付工程

欠款及利息 21,883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费用。 

注 11：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济南贵达置

业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 12,746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费用。 

注 12：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咸阳恒远置

业有限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确认我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 13,292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费用，诉请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注 13：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营口市熊岳

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支付工程款 10,352 万元及财务成本（按年化 12%

计算），并承担诉讼费。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 10,352 万元及财务成本（按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已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

二审审理中。 

注 14：公司全资子公司文昌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生龙湖园（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诉请固安县海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海丰、杨海红，变更三方公司签订的

《合作协议》第五条中约定的合作款项，调减合作款项 5 亿元（由人民币 19 亿元变更为人民币 14 亿元），

海生公司赔偿项目公司的损失 5 亿元，杨海丰、杨海红对海生公司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承担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其他被诉小额诉讼仲裁事

项约 502 件，平均标的金额约 235 万元。 

三、相关当事人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 

四、是否存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租赁准则 

财政部于 2018 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修订）》，要求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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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

内容进行了调整。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发行人在首次执行日选择不重新评估其

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对首次执行日之后签订或变更的合同，发行人按照

新租赁准则中租赁的定义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新租赁准则中租赁的定义并未对发行人满足租赁定义的合同的范围产生重

大影响。 

作为承租人 

新租赁准则要求承租人对所有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简化处理

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 

·新租赁准则允许承租人选择下列方法之一对租赁进行衔接会计处理：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采

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发行人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新租赁准则与现行租赁准

则的差异追溯调整入 2021 年年初留存收益。同时，发行人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进行调整。 

·对于首次执行日之前的融资租赁，发行人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

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对于首次执行日之前的经营租赁，发行人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

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对于除短期低价值租赁外的

租赁按照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计量使用权资

产。 

·在首次执行日，发行人按照附注五、18 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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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发行人对首次执行日之前租赁资产属于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或将于 12 个

月内完成的经营租赁，采用简化处理，未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发行人对于首次执行日之前的经营租赁，采用了下列简化处理： 

·计量租赁负债时，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采用同一折现率，所采用的增量

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为 6.3%至 9%；使用权资产的计量不包含初始直接费用； 

·存在续租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发行人根据首次执行日前选择权

的实际行使及其他最新情况确定租赁期； 

·作为使用权资产减值测试的替代，发行人评估包含租赁的合同在首次执

行日前是否为亏损合同，并根据首次执行日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亏损准备金额

调整使用权资产； 

·首次执行日前的租赁变更，发行人根据租赁变更的最终安排进行会计处

理。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20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21年1月1日） 

资产：     

使用权资产 -- - 2,070,148,438.52 2,070,148,438.52 

长期待摊费用 636,615,636.64  -943,165.00 635,672,471.64 

预付账款 6,665,529,007.18 - -25,330,721.33 6,640,198,285.85 

资产项目合计 7,302,144,643.82 - 2,043,874,552.19 9,346,019,196.01 

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813,972,964.74 - 154,035,538.82 12,968,008,503.56 

租赁负债 -- - 1,890,104,521.64 1,890,104,521.64 

其他应付款 46,834,071,519.42 - -265,508.27 46,833,806,011.15 

负债项目合计 59,648,044,484.16 - 2,043,874,552.19 61,691,919,036.35 

2021 年 1 月 1 日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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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01.01  

使用权资产：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确认的使用权资产 2,070,148,438.52 

作为出租人 

根据新租赁准则，发行人无需对其作为出租人的租赁按照衔接规定进行调

整，但需自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之日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租金减让 

财政部于 2021 年 6 月发布《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

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财会〔2021〕9 号），适用财会〔2020〕10 号简化方

法的租金减让期间由“减让仅针对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

2021 年 6 月 30 日后应付租赁付款额增加不影响满足该条件，2021 年 6 月 30 日

后应付租赁付款额减少不满足该条件”调整为“减让仅针对 2022 年 6 月 30 日

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2022 年 6 月 30 日后应付租赁付款额增加不影响满足该条

件，2022 年 6 月 30 日后应付租赁付款额减少不满足该条件”。 

发行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按照财会

〔2021〕9 号规定的适用范围，重新评估是否符合简化处理的条件，对于简化

方法的选择一致地应用于适用范围调整前后符合条件的类似租赁合同。 

发行人对适用范围调整前符合条件的租赁合同选择不采用简化方法的，对

适用范围调整后符合条件的类似租赁合同也不选择采用简化方法。 

发行人对适用范围调整前符合条件的租赁合同已采用简化方法的，对适用

范围调整后符合条件的类似租赁合同也采用简化方法。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的相

关租金减让对当期损益的影响金额为 292,722.00 元。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财会

〔2021〕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4 号”），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解释 14 号

规定了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下简称“PPP”）项目的会计处理。《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五、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与公共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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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业务应当如何处理”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发行人自 2021 年 1 月 26 日执行解释第 14 号的规定。执行解释第 14 号与

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2021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采用解释第 14 号未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20.12.31 2021.01.01 调整数 

  预付款项 6,665,529,007.18 6,640,198,285.85 -25,330,721.33 

  使用权资产 -- 2,070,148,438.52 2,070,148,438.52 

  长期待摊费用 636,615,636.64 635,672,471.64 -943,165.00 

  其他应付款 46,834,071,519.42 46,833,806,011.15 -265,508.2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813,972,964.74 12,968,008,503.56 154,035,538.82 

  租赁负债 -- 1,890,104,521.64 1,890,104,521.6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20.12.31 2021.01.01 调整数 

使用权资产 -- 36,133,896.16 36,133,896.1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087,400,307.65 6,093,924,077.04 6,523,769.39 

租赁负债 -- 29,610,126.77 29,610,126.77 

五、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款或资金拆借的情形 

2021 年，发行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或资

金拆借的情况。 

六、是否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担保的

情形。 

七、其他重大事项 

无。




